附件1
[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bookmark7]2026年福建省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地下水水质监测方案比选说明
[bookmark: bookmark10]一、	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
2026年福建省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地下水水质监测。
1.2 比选内容
1、完成3个监测站的44项指标监测任务。
2、完成5个海水入侵监测站46项指标监测任务。
3、完成1个监测站（包括在5个监测站中）46项指标水样同步采集、寄送任务。
4、完成2个监测站（不包括在8个监测站中）98项指标水样（《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全指标93项和5项水化学指标）水样采集、寄送任务。
1.3 技术服务达到的要求及考核验收的指标/标准
1、3个监测站44项指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常规指标39项和用于水化学分析及审核的5项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指标）（具体见表1，下同）水样、5个海（咸）水入侵站46项指标水样（44项指标、溴化物和硼）、1个监测站46项指标同步水样和2个监测站98项指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全指标93项和用于水化学分析及审核的5项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指标）水样采样前准备工作：按照《地下水水质样品采集技术指南（试行）》（地下水〔2018〕91号）有关要求进行采样前准备和抽水工作。准备水泵和配套辅助设施等采样设备、便携式水质分析仪等现场监测仪器和样品容器等。中选单位根据2026年实施方案开展水质监测工作，抽水前通知实施管理委托单位并填写相关记录表格，再取出井内自动监测仪器，轻拿轻放，不得磕碰探头，并保持探头清洁。通讯电缆杜绝对折及挤压，应有序缠绕，杜绝乱扔乱放，缠绕半径不小于0.60m，确保自动监测仪器不受损坏。如采样过程中造成井内监测仪器或监测井损坏，由中选单位负责修复或赔偿，赔偿方案由水利部信息中心、实施管理委托单位及中选单位共同协商。根据各监测井情况采用适宜型号的水泵进行抽水，达到采样技术要求。工作过程中解决好临时占地、损毁青苗及排水等问题。
2、3个监测站44项水样采集、5个监测站46项水样采集、1个监测站46项同步水样采集。2个监测站98项指标水样（《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全指标93项和5项水化学指标）水样采集。水样的采集方法及数量按照《地下水水质样品采集技术指南（试行）》（地下水〔2018〕91号）有关要求进行。水样采入或装入容器后，应盖紧、密封容器瓶，贴好标签，需加入保存剂的水样，应立即加保存剂并密封。根据质控措施要求，按比例采集现场平行样及全程序空白样。采样完成后现场填写《地下水采样记录表》，要求字迹端正清晰，内容填写齐全。采样结束后按原样回装自动监测仪器设备，保持井孔内电缆顺直，按原状锁紧固定电缆。做好现场水位仪器现场比测工作，确保仪器读数准确。撤离前进行安全检查，确保锁好保护装置。
3、98项指标的样品和46项同步水样的采集样品按照《地下水水质样品采集技术指南（试行）》（地下水〔2018〕91号）采集（量）及运送（寄送）等相关要求安全及时运送（寄送）所有样品到指定地点。寄送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点石商务公园4号楼1206室。如发生样品丢失或损毁，须重新进行采样和运输。
4、完成3个监测站水质样品44项指标检测和5个监测站水质样品46项指标检测，检测方法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附录B要求和《海水入侵监测与评价技术规程》（HY/T 0314-2021）要求。检测过程质控措施应满足《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中相关要求按批次和样品比例测定室内平行样、室内空白样、加标回收样及有证标准物质（表2 质控措施要求），保存质控措施的原始资料，分析和评价质量控制情况，编写质控报告。
5、拍摄采样人员现场采样照片及样品照片，包括采样前抽水、采样过程、已采水质样品照片以及添加保存剂照片，每个测站至少拍摄4张照片，每张照片包含拍摄时间、拍摄地点、经纬度、采样人员等信息。
6、监测过程管理。中选单位须按照实施方案中明确的监测计划开展工作，按周向甲方及实施管理委托单位汇报工作进度，并提交采样报告及检测数据。
表1 地下水水质检测项目一览表（46项）
	序号
	指   标
	序号
	指  标

	1
	色（铂钴色度单位）
	24
	硝酸盐（以N计）(mg/L)

	2
	嗅和味
	25
	氰化物(mg/L)

	3
	浑浊度/NTUa
	26
	氟化物(mg/L)

	4
	肉眼可见物
	27
	碘化物(mg/L)

	5
	pH
	28
	汞(mg/L)

	6
	总硬度(以CaCO3计，mg/L)
	29
	砷(mg/L)

	7
	溶解性总固体(mg/L)
	30
	硒(mg/L)

	8
	硫酸盐(mg/L)
	31
	镉(mg/L)

	9
	氯化物(mg/L)
	32
	铬（六价）(mg/L)

	10
	铁 (mg/L)
	33
	铅(mg/L)

	11
	锰 (mg/L)
	34
	三氯甲烷(μg/L)

	12
	铜 (mg/L)
	35
	四氯化碳(μg/L)

	13
	锌 (mg/L)
	36
	苯(μg/L)

	14
	铝 (mg/L)
	37
	甲苯(μg/L)

	15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mg/L)
	38
	总α放射性(Bq/L)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39
	总β放射性(Bq/L)

	17
	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mg/L)
	40
	钾 (mg/L)

	18
	氨氮（以N计，mg/L）
	41
	钙 (mg/L)

	19
	硫化物（mg/L）
	42
	镁 (mg/L)

	20
	钠（mg/L）
	43
	碳酸根 (mg/L)

	21
	总大肠菌群(MPNb/100 mL或CFUc/100 mL)
	44
	碳酸氢根 (mg/L)

	22
	菌落总数（CFU/mL）
	45
	溴化物 (mg/L)

	23
	亚硝酸盐（以N计）(mg/L)
	46
	硼 (mg/L)

	a NTU 为散射浊度单位。b MPN表示最可能数。c CFU表示菌落形成单位。d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金属指标为可溶态。溴化物和硼为海水入侵站加测指标。



表2 质控措施要求
	质控措施
	控制要求
	监测项目

	采样
	现场平行样
	现场平行样数量每批样品小于10个时，不得少于1个，每批样品不小于10个时，每10~20个样品制备1个平行样。测定值应满足方法要求，不满足要求的，应查找原因，消除之后重新测定。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硼、溴化物、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共计41项。

	
	全程序空白样
	全程序空白样，每批次样品至少一个。空白值应低于方法检出限或方法规定值，不满足要求的，应查找原因，消除之后重新测定。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溴化物、硼、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共计37项。

	送样
	时效
	样品采集后，尽快将样品运送至指定实验室。冷藏样品配备隔热容器，放入制冷剂。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所列93项指标及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

	
	安全
	样品运输过程中要有有效防护措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容器破损。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所列93项指标及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

	检测
	室内平行样
	室内平行样：每批样品小于10个时，不得少于1个，每批样品不小于10个时，每10~20个样品制备1个平行样。平行样测定值应满足方法要求，不满足要求的，应查找原因，消除之后重新测定。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溴化物、硼、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共计41项。

	
	室内空白样
	每批样品小于10个时，不得少于1个，每批样品不小于10个时，每10~20个样品制备1个空白样。空白值应低于方法检出限或方法规定值。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溴化物、硼、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共计37项。

	
	加标回收试验
	每批样品小于10个时，制备加标不少于1个，每批样品不小于10个时，每10~20个样品制备1个加标样。回收率应满足所用方法要求或《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相关要求。
	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溴化物、硼钾、钙、镁共计32项。

	
	有证标准物质
	有证标准物质，与配制标准曲线使用的有证标准物质品牌不同或不同批次。有证标准物质测定结果应满足其真值范围，不满足要求的，应查找原因，消除之后重新测定。
	pH、浑浊度、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溴化物、硼、钾、钙、镁、碳酸根、碳酸氢根共计39项。


1.4最高控制价：伍万叁仟玖佰元整（¥53900元）。
1.5中选人确定标准
认证指标数量、方案与报价等综合优选。
二、	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1、能够及时完成采样和检测，实验室地址位于本省，在地市有分支机构的优先考虑。样品采集当天能送达实验室，且有可行的保障措施。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具有本项目需要的46项指标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含附表，须按照本项目要求指标汇总。）。
4、具备独立实施地下水采样及检测的能力及经验，参与过水质（地表水、地下水等）检测或地下水相关的调查或水环境监测或国家级水质采样及监测技术服务等项目。须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	比选文件领取方式
2026年4月2日，我中心将以电子版形式提供项目有关资料及要求。
关于此项目的答疑时间2026年4月3 日，接受电话答疑。
四、	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8日，将比选申请文件（1份）单独密封，并在密封处加盖单位公章，递交至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梅仙街16号三楼。
比选申请文件必须在截止日期15点前送达（或邮寄至）规定地点。逾期送达或密封和标注不符合比选文件规定的比选申请文件恕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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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协议书的签署
[bookmark: bookmark16]1、水利部信息中心与中选人在比选结果确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订立书面合同。
[bookmark: bookmark17]2、中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将中选项目全部工作转包给他人。
六、比选地点
福建福州
七、比选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6年4月8日
八、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梅仙街16号三楼
联系人：龚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56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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